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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有连带责任。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

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０９

：

００～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

１１

名，实际参会董事

１１

名。会议由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主持，公司全体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人数及召集、召开程

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经过审议，以通讯方式书面表决通过了以下

决议：

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决议：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关于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案》，同意公司为

控股子公司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所签订的最高限额人民币叁仟柒

佰捌拾万元（

￥

，

３

，

７８０

万元）贷款额度提供贷款额度

１００％

的担保，并同意授权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代表重新

签署《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相关公告将刊登于公司指定的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与《证券时报》。

董事会意见：公司全体董事认为，天津信隆为公司持股

８８．２４％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信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正式投产营运以来，营业额及业绩状况持续增长；天津信隆为因应固定资产投入、随营业额持续增长而增

加的营运周转金需求，有必要向银行融资、贷款，并有助于天津信隆加快业务发展、加速创造经营效益，回报

股东。

２

、审议《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公司四位关联董事：廖学金董事、廖学森董事、廖学湖董事、廖蓓君董事，作为关联公司董事回避表决

后，

７

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结果如下：

７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全体非关联董事一致通过《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同意：

１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２

、天津信隆新增股东：于中国香港注册设立的利田发展有限公司；

３

、利田发展有限公司以美元现金投入增资天津信隆，其美元出资额折算人民币约为

￥５

，

６６７

万元，约占

天津信隆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５％

；出资期限为经审批机关批准后一次出自到位；

４

、天津信隆企业性质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范围及公司名称不变；

５

、天津信隆股东重新签署新的合资经营合同、章程；

６

、约定人民币转换美元汇率为：天津信隆人民币投资总额及原股东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

华钢有限公司的人民币出资额拟以天津信隆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中间价为基准折算为美元。

７

、债权债务：增资后，天津信隆各方股东将依出资金额为限对天津信隆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

本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相关公告将刊登于公司指定的媒体 《证券时报》 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３

、审议《关于召开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议：全体董事一致通过《关于召开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１４

：

３０

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公告将刊登于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证券时报》。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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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有连带责任。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

通知。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会监事

３

名，实际参会监事

３

名。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陈雪主持。本次会议人数及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本《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经过书面审议，以通讯方式书面表决通过了以下决议：

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决议：全体监事一致通过《关于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所签订的最高限额人民币叁仟

柒佰捌拾万元（

￥

，

３

，

７８０

万元）贷款额度提供贷款额度

１００％

的担保，并同意授权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代表重

新签署《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相关公告将刊登于公司指定的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与《证券时报》。）

２

、审议《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３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决议：全体监事一致通过《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同意：

１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扩股；

２

、天津信隆新增股东：于中国香港注册设立的利田发展有限公司；

３

、利田发展有限公司以美元现金投入增资天津信隆，其美元出资额折算人民币约为

￥５

，

６６７

万元，约占

天津信隆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５％

；出资期限为经审批机关批准后一次出资到位；

４

、天津信隆企业性质由内资企业变更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范围及公司名称不变；

５

、天津信隆股东重新签署新的合资经营合同、章程；

６

、约定人民币转换美元汇率为：天津信隆人民币投资总额及原股东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南京

华钢有限公司的人民币出资额拟以天津信隆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人民币兑美元

汇率中间价为基准折算为美元。

７

、债权债务：增资后，天津信隆各方股东将依出资金额为限对天津信隆的债权债务承担责任。

本项议案将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相关公告将刊登于公司指定的媒体 《证券时报》 与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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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有连带责任。

担保情况概述

１

、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持股

８８．２４％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天津信隆）向公司提出申请：

为天津信隆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以下简称：汇丰天津分行）所签订《授信函》的银行授

信人民币叁仟柒佰捌拾万元（

￥

，

３

，

７８０

万元）贷款额度（为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仟柒佰捌拾万元（

￥

，

３

，

７８０

万元）流动资金期限不超过

１８０

天的循环贷款）提供贷款金额

１００％

的公司担保，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

责任。

２

、 本担保事项为原经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０２

月

０２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

为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并由董事长廖学金先生代表公司与汇丰天津

分行签署 《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所提供的担保事项 （相关公告已刊登于公司指定的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与《证券时报》）。现该《有限责任公司保证》

１２

个月有效期即将届满，为保证天津信隆固定

资产投入及营运周转的资金，需重新签署《有限责任公司保证》并将贷款额度增加为人民币叁仟柒佰捌拾万

元（

￥

，

３

，

７８０

万元）由公司继续提供贷款金额

１００％

的公司担保，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３

、 经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十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为天津信隆实业有

限公司向汇丰银行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天津信隆向汇丰天津分行申请的融资贷款事项继续

提供合计最高额不超过人民币叁仟柒佰捌拾万元的公司担保，承担不可撤销的连带保证责任。

４

、 天津信隆另一合资方南京华钢五金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

１１．７６％

，因持股比例较小需对本次担保

事项相应承担担保金额偏小，影响较小，故由公司全额承担担保。

５

、 此项担保不涉及关联交易，根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议事规则》、《对外担保

管理办法》的规定须经董事会审议批准，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二、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１

、 被担保人名称：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２

、 成立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

３

、 注册地址：天津市静海县双塘高档五金制品产业园

４

、 法定代表人： 廖学金

５

、 注册资本：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

６

、 经营范围：自行车及部件、电动自行车及部件、运动器械及部件、体育用品、玩具、 钢管、不锈钢管、

管件加工、生产、销售；金属表面处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法律法规限制进出口的除外）。（国家有专营

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７

、 股 东 投资金额 持股比例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

８８．２４％

南京华钢五金有限公司 人民币贰仟万元

１１．７６％

８

、天津信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营业收入总额已达

１６

，

５８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流动资产人

民币

１２

，

３９３

万元，非流动资产人民币

２５

，

９０５

万 元，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８

，

２９８

万元；流动负债负人民币

１４

，

０５３

万元，非流动负债负人民币

１２

，

１５６

万元，债总额人民币

２６

，

２０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计：人

民币

１２

，

０８９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审计）。

９

、天津信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正式投产营运来，营业额及业绩状况逐月持续增长。

三、 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与汇丰银行（中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签订银行授信《授信函》

１

、授信

／

金额：

为免生异议，下文所列的每一项和所有各项授信均为循环授信，即在遵守本授信函之各项条款和条件

的前提下， 在任何该等授信项下已使用并已偿还的任何金额可被再次使用。 授信最高不超过人民币

３７

，

８００

，

０００．－

或其等值美元的人民币

／

美元循环贷款（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不超过

１８０

天。

２

、担保：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保证人”）提供贷款金额

１００％

的公司担保。

３

、 利息： 人民币循环贷款的适用利率为提款时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档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２０％

。

４

、担保有效期：自《有限责任公司保证》签署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提供担保的原因：

为协助天津信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求，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提升其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加快

业务发展、加速创造经营效益回报股东。

２

、董事会意见：

公司全体董事认为：天津信隆为公司持股

８８．２４％

的控股子公司；天津信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正式投产营

运来，营业额及业绩状况持续增长；天津信隆为因应固定资产投入、随营业额持续增长而增加的营运周转金

需求，有必要向银行融资、贷款，并有助于天津信隆加快业务发展、加速创造经营效益，回报股东。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１

、截止本披露日止公司对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贰亿贰仟柒佰柒拾万元。

２

、截止本披露日止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零元。

３

、截止本披露日止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

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本次担保后公司对公司之控股子公司累计已审批对外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２６

，

５５０．００

万元 （含本次担

保），实际担保金额为

１７１

，

２７５

，

０７０．４３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２９．５９％

，公司及公司之控股子公

司除对控股子公司之外的其它对外担保金额为

０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０％

。

六、其它

担保公告首次披露后，公司将持续及时披露担保的协议签署和其它进展或变化情况。

特此公告。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５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有连带责任。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

议，公司四位关联董事：廖学金董事、廖学森董事、廖学湖董事、廖蓓君董事，作为关联公司董事回避表决后，

７

位非关联董事进行表决，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

资》的议案，现就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概述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信隆）为公司与南京华钢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钢）

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３０

日合资设立的控股子公司。 天津信隆现有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持有

８８．２４％

股权，南京华钢持有

１１．７６％

股权。

天津信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正式投产营运以来，营业额及业绩状况持续增长，为健全公司的财务结构，因

应固定资产投入、随营业额持续增长而增加的营运周转金需求，提高向银行争取增加贷款金额及与银行协

商降低利率的空间，向股东申请增资。经协商，天津信隆已获得公司大股东利田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

港利田“）同意，拟以美元出资额折算人民币约为

５

，

６６７

万元对天津信隆进行增资，（此次增资后天津信隆注

册资本将增至约人民币

２２

，

６６７

万元），约占天津信隆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５％

。本次增资的具体内容如

下：

１

、此次增资为香港利田以美元现金一次投入。天津信隆原股东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拟以原出资

额为限，此次不再另行出资；南京华钢有限公司已声明不参与本次增资。此次增资后，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出资比例由原先

８８．２４％

变更为约

６６％

；南京华钢有限公司出资比例由原先

１１．７６％

变更为约

９％

；香

港利田美元出资额折算人民币约为

５

，

６６７

万元，约占天津信隆增资后注册资本总额的

２５％

；

２

、天津信隆投资总额仍为人民币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

３

、由于此次增资中新增的股东香港利田为境外企业，天津信隆将依法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增资后的

注册资本和投资总额将统一变更为以美元列示。天津信隆人民币投资总额及原股东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和南京华钢有限公司的人民币出资额拟以天津信隆股东大会通过该议案当日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告人

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为基准折算为美元。

本次香港利田对天津信隆进行增资构成了公司与香港利田之间涉及金额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以上且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５３３

，

３８１

，

９２１．６６

）

５％

以上的关联交易事项，本项增资案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通过后尚需获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与本关联交易事项有利害关系的关联人将放弃在股东大会上对该议案

的投票权。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利田发展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公司地址： 香港上环干诺道西

５５

号会达中心

２０

楼

Ａ

、

Ｂ

室，于

１９８９

年

４

月

４

日在香港注册设立 ， 股东为

ＷＩＳ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ＲＯＵＰ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ＢＲＡＮＤＹ ＢＵＣＫ

ＣＯＮＳＵＬＴＡ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和

ＭＡＹＷＯＯＤ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资本为港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出资比例分

别为

５５．９２％

、

２２．７５％

和

２１．３３％

，法定代表人为廖蓓君女士，主要业务为从事投资和贸易。香港利田持有本公

司股份

１１

，

２３８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９３％

。香港利田除持有本公司

４１．９３％

的股份外，还持有太仓信隆车

料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利田车料（深圳）有限公司

２５％

的股权和柯恩耐发展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三、标的公司的相关情况

（一）、经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０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天津

静海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自行车、保健、运动器械项目及签订投资协议书》的议案（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２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９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９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１

、同意公司在天津静海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自行车、保健、运动器械项目，

２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学金董事长或其书面授权之代理人代表公司签署投资协议书、相关补充

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

３

、同意该项目计划投资总额人民币

４

亿元，其中一期计划投资总额人民币一亿元（包括：地价款、建筑

物及设备投资等），用地面积约为

１３３

，

３３３．３３

平方米，折合为

２００

亩。主要生产自行车部件、运动保健器械部

件。

（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０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

）

（二）、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３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在天津市静

海经济开发区投资兴建自行车保健、运动器材项目及签订投资协议书的相关事项变更》的议案：

１

、同意该项目增加用地面积为

２２６

，

６７８

平方米（折合

３４０

亩）。

２

、 同意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学金董事长或其书面授权之代理人代表公司与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

现代自行车产业园签署投资协议书、相关补充协议及相关的法律文件。

（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１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

）

依上述决议，公司与天津市静海经济开发区现代自行车产业园（高档五金制品产业园）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３

日正式签订投资协议，拟投资设立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项目计划总投资

４０

，

０００

万元，分

３

期依次投

入，一期计划投资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二期计划投资

１６

，

０００

万元，三期计划投资

１２０００

万元。

（三）、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议案》，决议同意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相关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公告于公司指

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报）。 同意将原拟投入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扩建运动器材厂项目”的资金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转投入“天津信隆一期项目”。

依据上述决议，公司法定代表人廖学金董事长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已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合资

方南京华钢五金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同》，具体明确合资双方的出资方式、出资额及出资时间等相关事项。

公司作为“天津信隆一期项目”的主要投资方，将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扩建运动器材厂项目”中的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变更用途后投入第一期；南京华钢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华钢”）作为一期项目的合资方，

以现金方式投入

２

，

０００

万元。双方约定以分期缴付方式注资。合资双方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５

日依《合资合

同》约定将第一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

１

，

０００

万元出资到位，经天津市津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验证，出具津

联验内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９８

号《验资报告》。并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０７

月

０５

日再次将所余应投入之第二期资金

５

，

０００

万元及

１

，

０００

万元出资到位，经天津市津联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验证，出具津联验内字【

２０１０

】第

３０６

号

《验资报告》。至此，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壹亿贰仟万元人民币已全数出资到位。

（四）、经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天津信隆实业

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相关决议公告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５

日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及巨潮

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公司以货币资金对天津信隆增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所增加注册资本由公司全额

出资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南京华钢声明放弃参与增资的权利。本次增资后，天津信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２

，

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

１７

，

０００

万元，合资双方出资

／

持股比例调整为：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８８．２４％

，持有天津信隆

８８．２４％

股权；南京华钢出资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

１１．７６％

，持有天津信隆

１１．７６％

股权。

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０９

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取得天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静海分局核发的

ＪＨ１００４１３７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该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记载：

名 称：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

住 所：天津市静海县双塘高档五金制品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签名：廖学金

注 册 资 本：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

实 收 资 本：壹亿柒仟万元人民币

公 司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商投资企业投资）

经 营 范 围：自行车及部件、电动自行车及部件、运动器械及部件、体育用品、玩具、钢管、不锈钢

管、管件加工、生产、销售；金属表面处理。（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成立日期：二

０

一

０

年三月三十日

营业期限：二

０

一

０

年三月三十日至二

０

六

０

年三月二十九日

（五）天津信隆

２０１２

年

１－１１

月营业收入总额已达

１６

，

５８２

万元；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止流动资产

人民币

１２

，

３９３

万元，非流动资产人民币

２５

，

９０５

万 元，资产总额人民币

３８

，

２９８

万元；流动负债负人民币

１４

，

０５３

万元，非流动负债负人民币

１２

，

１５６

万元，债总额人民币

２６

，

２０９

万元，所有者权益（或股东权益）合

计：人民币

１２

，

０８９

万元。（以上财务数据尚未经会计师审计）。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天津信隆自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正式投产营运以来， 营业额及业绩状况持续增长， 营业收入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７２９

万元成长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１

，

９８２

万元， 单月亏损金额自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４１９

万元减降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

２６９

万元；为健全公司的财务结构，因应固定资产投入、随营业额持续增长而增加的营运周转金需求，提高

向银行争取增加贷款金额及与银行协商降低利率的空间，天津信隆向股东申请增资。此次增资因新增的股

东香港利田为境外企业，天津信隆将依法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根据

１９８７

年

２

月国家工商局颁布的《关于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注册资本与投资总额比例的暂行规定》及《外债管理暂行办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于注

册资本与投资总额的差额内可自行举借外债。举借外债具有资金来源稳定、利息支出较低、可享人民币汇率

稳定升值利益的优势。本次增资将有助于天津信隆满足其经营发展需要，拓展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提

升其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加快其业务发展、加速创造经营效益，回报股东。

四、 自

２０１２

年年初截止本信息披露日为止，公司与香港利田未发生任何形式的其它关联交易。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甘兆胜先生、梁侠女士、甘勇明先生、陈大路先生经审阅本次增资议案相关资料后根据

《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章制度的

有关规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１

日事前认可了本次增资案并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我们一致同意本次增资的安排有助于天津信隆加快业务发展、加速创造经营效益，拓展融资渠道、降低

资金成本，提升其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批。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意见。

３．

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０５

证券简称：信隆实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５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经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司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董事会提交的有关议案。现将本次股东大会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本次股东大会是公司召开的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会议召集人是公司董事会；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３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４

、召开日期和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星期五）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

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下午

３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在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

东均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或参加现场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 同一表决权只能

选择现场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６

、出席对象：

（

１

） 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５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

公司全体股东。上述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

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龙发路

６５

号公司办公楼

３０１

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６

日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关联

交易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０４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８

日、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０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２

：

００－４

：

３０

）

２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票账户卡进行登记；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

须持本人身份证和股东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本人身份证、能够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

进行登记；由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进行登记；

（

３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应在办理会议登记时提交公司负责会议登记事务的工作人员；

（

４

）异地股东可以按照上述要求和下列地点以书面信函或传真办理登记。

３

、登记地点：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信函邮寄地址：深圳市龙华新区龙华办事处龙发路

６５

号 邮编：

５１８１０９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信函上请注明“出席股东大会”字样）

传真：

０７５５－２７７４６２３６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０５

２

、投票简称：信隆投票

３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４

、在投票当日，“信隆投票”“昨日收盘价”显示的数字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总数。

５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操作程序：

（

１

）进行投票时买卖方向应选择“买入”。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以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委托价格分别申报。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

同意见。

序号 议案名称 申报价格

１

审议《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００

（

３

）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

（

４

）若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案”进行投票。

若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

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５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６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３１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前一日）下午

３

：

００

，结束

时间为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结束当日）下午

３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申请服务密码的，请登

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

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后，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后，次日方可使

用。申请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

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它注意事项

１

、网路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鉴于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

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它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它事项

１

、本次会议会期预期半天，与会股东或代理人的交通、食宿等费用自理。

２

、会议咨询：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办公室

联系人：陈丽秋、 周小容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２７７４９４２３－１０５

传真号码：

０７５５－２７７４６２３６

电子邮箱：

ｃｍｏ＠ｈｌｃｏｒｐ．ｃｏｍ

３

、请出席会议的股东出席会议时，需出示登记方式中所列明的文件。

六、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临时会议决议》

附：《授权委托书》

特此通知

深圳信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１４

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３

年

０２

月

０１

日召开的深圳信隆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以下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

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１

、《关于天津信隆实业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同意

□

反对

□

弃权

□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量： 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注：

１

、请在上述选项中打“

√

”；

２

、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３

、授权委托书复印有效。

博时基金

Ａ１

博时基金

Ｄ３４

长城基金

Ｄ２６

长信利众分级

Ｄ１３

，

Ｄ１４

，

Ｄ１５

，

Ｄ１６

大成基金

Ｄ３３

大成中证

１００

Ｄ１７

，

Ｄ１８

，

Ｄ１９

，

Ｄ２０

富安达基金

Ｄ４３

广发基金

Ｄ３１

国泰基金

Ｄ２３

海富通基金

Ｄ３４

华安基金

Ｄ３１

华宝兴业

Ｄ２７

华宝兴业

Ｄ３５

华富基金

Ｄ４２

嘉实基金

Ｄ２６

建信基金

Ｃ８

交银施罗德

Ｄ３６

金鹰基金

Ｄ３４

景顺长城

Ｄ６

摩根士丹利

Ｂ３

天弘基金

Ｄ３６

万家添利分级

Ｄ２２

易方达基金

Ｄ６

银河基金

Ｄ４３

银华基金

Ｄ７

招商基金

Ｄ４２

浙商基金

Ｄ２３

中银基金

Ｄ４３

汇添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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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Trading Tips

今日公告导读

Bulletin Board

深 市

债权登记日

11

远兴债

取消特停

ST

泰复 博盈投资 浩宁达

通达股份

特停

嘉应制药 海大集团

停牌一小时

广发聚利 中银信用 华富强债

沪 市

债券上市日

华夏

300

限售股份流通日

江南嘉捷

债权登记日

11

西矿

01 11

西矿

02

连续停牌起始日

南化股份 大橡塑 宝光股份

北人股份

００００２１

长城开发

Ｄ３２

００００２２

深赤湾

Ａ Ｄ２５

００００２７

深圳能源

Ｄ２９

００００３０ *ＳＴ

盛润

Ａ Ｄ３４

００００４３

中航地产

Ｄ８

，

Ｄ７

００００４６

泛海建设

Ｄ３６

００００９９

中信海直

Ｄ２８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Ｄ３２

０００１５３

丰原药业

Ｄ２２

０００４０９ ＳＴ

泰复

Ｄ２１

０００４０９ ＳＴ

泰复

Ｄ３３

０００５０２

绿景控股

Ｄ２６

０００５１０

金路集团

Ｄ２７

０００５２１

美菱电器

Ｄ２９

０００５２３

广州浪奇

Ｄ３４

０００５３９

粤电力

Ａ Ｄ２５

０００６１７

石油济柴

Ｄ３６

０００６２０

新华联

Ｄ３５

０００６８６

东北证券

Ｄ４４

０００６８７

保定天鹅

Ｄ３５

０００６９３ Ｓ*ＳＴ

聚友

Ｄ２６

０００７０１

厦门信达

Ｄ２８

０００７１２

锦龙股份

Ｄ２８

０００７１３

丰乐种业

Ｄ３１

０００７１６

南方食品

Ｄ３６

０００７２３

美锦能源

Ｄ３２

０００７５６

新华制药

Ｄ４３

０００７５８

中色股份

Ｄ３３

０００７６０

博盈投资

Ｄ３７

，

Ｄ３８

，

Ｄ３９

，

Ｄ４０

，

Ｄ４１

００００１９

深深宝

Ａ Ｄ３３

深市主板

０００７９１

甘肃电投

Ｄ２３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Ｄ４

，

Ｄ３

０００８０５ *ＳＴ

炎黄

Ｄ４４

０００８７５

吉电股份

Ｄ２５

０００８８６

海南高速

Ｄ３４

０００８８８

峨眉山

Ａ Ｄ３４

０００９０２

中国服装

Ｄ２６

０００９０６

物产中拓

Ａ１２

０００９１０

大亚科技

Ｄ３６

０００９１３

钱江摩托

Ｄ４２

０００９５１

中国重汽

Ｄ３２

０００９５７

中通客车

Ｄ２４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Ｄ２８

０００９７９

中弘股份

Ｄ２８

０００９９５ ＳＴ

皇台

Ｄ３２

０００９９９

华润三九

Ａ１２

００２００６

精功科技

Ｄ２３

００２０４６

轴研科技

Ｄ３５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Ｄ３５

００２０６０

粤水电

Ｄ２

，

Ｄ３

００２０６３

远光软件

Ｄ４３

００２１０５

信隆实业

Ｄ１

００２１１７

东港股份

Ｄ２３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Ｄ２９

００２１２３

荣信股份

Ａ１０

，

Ａ１１

００２１３０

沃尔核材

Ｄ３２

００２１３６

安纳达

Ｄ３３

００２１３８

顺络电子

Ｄ２８

００２１４０

东华科技

Ｄ２５

００２１４１

蓉胜超微

Ｄ４２

００２００４

华邦制药

Ｄ３６

深市中小板

００２１４４

宏达高科

Ｄ２８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Ｄ３１

００２１５３

石基信息

Ｄ４２

００２１７０

芭田股份

Ｄ３５

００２１８９

利达光电

Ｄ２３

００２１９８

嘉应制药

Ｄ４３

００２２１９

独一味

Ｄ２２

００２２３５

安妮股份

Ｄ２４

００２２６２

恩华药业

Ｄ３３

００２２６３

大东南

Ｄ２９

００２２６４

新华都

Ｄ２９

００２２８９

宇顺电子

Ｄ２９

００２２９１

星期六

Ｄ３１

００２２９７

博云新材

Ｄ４４

００２３０７

北新路桥

Ｄ４２

００２３０８

威创股份

Ｄ２４

００２３１１

海大集团

Ｄ３０

００２３２５

洪涛股份

Ｄ３３

００２３５６

浩宁达

Ｄ１

００２３７８

章源钨业

Ｄ２９

００２３７９

鲁丰股份

Ｄ３０

００２３８２

蓝帆股份

Ｄ４２

００２３８７

黑牛食品

Ｄ３５

００２４１９

天虹商场

Ｄ２４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Ｄ４２

００２４２４

贵州百灵

Ｄ２７

００２４２６

胜利精密

Ｄ２９

００２４４８

中原内配

Ｄ２３

００２４５０

康得新

Ｄ３５

００２４６３

沪电股份

Ｄ３３

００２４６７

二六三

Ｄ２３

００２４７０

金正大

Ｄ３５

００２４７１

中超电缆

Ｄ４２

００２４８８

金固股份

Ｄ２５

００２５０５

大康牧业

Ｄ２５

００２５２１

齐峰股份

Ｄ１

００２５２６

山东矿机

Ｄ４３

００２５２７

新时达

Ｄ２６

００２５３２

新界泵业

Ｄ２８

００２５３４

杭锅股份

Ｄ２４

００２５４５

东方铁塔

Ｄ３１

００２５４８

金新农

Ａ１２

００２５５４

惠博普

Ｄ３４

００２５６０

通达股份

Ｄ５

，

Ｄ６

００２５８０

圣阳股份

Ｄ４３

００２６００

江粉磁材

Ｄ２５

００２６１２

朗姿股份

Ｄ７

００２６３４

棒杰股份

Ｄ３３

００２６４０

百圆裤业

Ｄ２２

００２６４３

烟台万润

Ｄ４４

００２６５２

扬子新材

Ｄ４３

００２６５３

海思科

Ｄ３６

００２６５４

万润科技

Ｄ４３

００２６６４

信质电机

Ｄ２８

００２６７９

福建金森

Ｄ３５

００２６９３

双成药业

Ｄ４４

００２７０２

腾新食品

Ｄ３１

６０００２８

中国石化

Ｄ２４

２０００５４

建摩

Ｂ Ｄ３０

深市 B股

３００２２１

银禧科技

Ｄ３１

深市创业板

６００００５

武钢股份

Ｄ２４

沪市主板

６０００６８

葛洲坝

Ｄ２４

６０００７７

宋都股份

Ｄ４４

６０００８６

东方金钰

Ｄ２７

６００１０８

亚盛集团

Ｄ２５

６００１１０

中科英华

Ｄ３０

６００１３６

道博股份

Ｄ４３

６００１６３

福建南纸

Ｄ２９

６００１７８

东安动力

Ｄ３０

６００２０８

新湖中宝

Ｄ２４

６００２３４ ＳＴ

天龙

Ｄ３０

６００２４７

成城股份

Ｄ２７

６００２６０

凯乐科技

Ｄ３２

６００３１２

平高电气

Ｄ２７

６００３７９

宝光股份

Ｄ３０

６００３８１

贤成矿业

Ｄ２３

６００３８２

广东明珠

Ｄ４２

６００３９２ *ＳＴ

天成

Ｄ３２

６００５００

中化国际

Ｄ２９

６００５３３

栖霞建设

Ｄ２６

６００５６８

中珠控股

Ｄ３０

６００６４８

外高桥

Ｄ３４

６００７２９

重庆百货

Ｄ３６

６００８５３

龙建股份

Ｄ２６

６００８８５ ＳＴ

宏发

Ｄ２６

６０１０１８

宁波港

Ｄ３６

６０１１６９

北京银行

Ｄ３３

６０１３１１

骆驼股份

Ｄ３３

６０１３９８

工商银行

Ｄ３２

６０１６６８

中国建筑

Ｄ２５

６０１９１８

国投新集

Ｄ２２

安信现金管理货币

Ｄ９

，

Ｄ１０

，

Ｄ１１

，

Ｄ１２

基金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3-001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预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3

年

1

月

15

日，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控股股东李学峰向公司董事会

提交了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具体内容为：

1

、鉴于公司目前总股本规模较小，且公司

2012

年经营及盈利状况良好，为回报股东，与所有股东分享

公司快速发展的经营成果，公司控股股东李学峰提议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司总股本

206,

15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3

元人民币（含税）；同时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以

公司总股本

206,15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共计转增

206,150,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

股本将增加至

412,300,000

股

2

、公司控股股李学峰承诺在公司股东大会开会审议上述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公司董事会接到控股股李学峰提交的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提议及承诺后，公司董事张

仁福、李安东、朱洪升、张祥增和李炳全

5

名董事对上述预案进行了讨论，占公司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2

以

上。经讨论研究，上述董事一致认为：公司控股股东李学峰提议的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业绩成长

性相匹配，符合公司实际情况，体现了公司积极回报股东的原则，该预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

的相关规定

,

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在招股说明书中做出的承诺以及公司的分配政策。以上五位董事均书

面承诺在公司董事会审议上述

201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时投赞成票。

本预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并对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

幕交易的告知义务。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仅为公司控股股东做出的提议， 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及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最终以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批准通过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

月

15

日

证券代码：

002356

证券简称：浩宁达 公告编号：

2013-003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将于

2013

年

1

月

16

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3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通知，其股东大同机械企业有限公司正

与独立第三方就出售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的若干股份开展初步磋商， 因相关事项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

影响，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4

日开市起停牌。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0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通知， 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拟收购

友嘉

(

香港

)

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公司大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的股份并以资产注入方式对浩宁达实施重

大资产重组，因此公司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司股票自

2013

年

1

月

11

日开市时起继

续停牌。

公司于

2013

年

1

月

14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通知及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终止谈

判的函，内容为：就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计划收购友嘉（香港） 实业有限公司于汉桥机器厂有限公司之股

份的买卖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上，经创维与友嘉多次沟通及磋商，双方就该买卖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上的互

为条件尚不能达成一致，创维与友嘉共同确认后决定：终止双方该项股份买卖及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据此，本

次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终止。

本公司在股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公司及公司股东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开市起恢复交易。本公司就公司股票停牌期间给投

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大同机械仍有出售其间接持有汉桥机器厂股份的意愿，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浩宁达仪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